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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破除行政垄断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 本
文从法治的视角，基于行政垄断相关的执法案件，采用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６ 年中国税收调查数据探

究行政垄断规制、统一大市场建设与企业创新的内在逻辑． 研究发现，执法实践的行政垄断规

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 机制检验表明，行政垄断规制主要通过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和

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两条渠道助力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企业创新水平上升． 异质性分析表

明，行政垄断规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行业领导者、非国有企业、地区司法透明度较高和

地区本身市场分割较为严重的样本中更为明显． 进一步，本文的研究表明行政垄断规制也有助

于促进僵尸企业出清和激发地区的创业活力． 本研究对于推动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以及构建

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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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

场，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

系”． 在新发展阶段，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需要打

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实现资源要素在更大范

围内的自由流动． 而想要实现这一过程，必须不断

完善各种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机制和

激发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力，着力破除阻碍市场运

行的行政垄断等非市场化因素． 在我国经济社会

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财权事权失衡和区域经

济竞争，导致地方行政机关和组织滥用行政权力，
实施排除、限制竞争的行政垄断行为盛行，也带来

了严重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对我国

统一大市场建设构成根本性障碍［１］ ． 一方面，地

方行政垄断限制了资源要素的流动，扭曲资源的

有效配置，阻碍资本、技术和数据等统一要素市场

的形成［２］；另一方面，行政垄断通过公共权利垄

断市场妨碍公平竞争，使得市场竞争机制无法有

效发挥［３］ ． 行政垄断使市场运行规则屈从于行政

干预，带来市场机制扭曲和资源配置低效的问题，
一直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痼疾． 中国的行政

垄断经过多年的积淀，政商关系错综复杂，渗透到

国民经济的众多行业和部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和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具有更为广泛且恶劣

的影响，是当前经济发展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行政垄断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影响． 党的二十大报告着重提出“加强反垄断

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
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法治既是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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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其良性运行的根本保障． 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中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中国政

府也不断出台和完善相关制度、法律，致力于通过

法治手段规制行政垄断． 尤其是在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并通过的《关
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的决定》正式

确立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法律地位，为法律层

面规制行政垄断提供了依据． 相关的执法实践也

在清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等方面发挥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近些年我国通过法治手段广

泛开展的行政垄断规制实践，对市场建设和经济

发展形成积极影响，并在社会各界形成共识，但是

对于行政垄断规制实践所带来的具体经济影响，
尤其是从严谨的经济学角度出发研究其对统一大

市场建设，进而到微观企业发展的影响，国内外学

者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因此，本文尝试从行政垄

断执法的视角，深入探究行政垄断规制通过统一

大市场建设影响企业发展的作用机理，为当前中

国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激发地区经济发展活力

与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经验借鉴．
企业作为市场微观主体，其经营决策高度依

赖所处市场环境． 创新不仅是企业维持核心竞争

力、实现长期发展的关键，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支

柱． 现有研究指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常会扭曲竞

争、引发资源错配，进而抑制企业创新［４ － ６］；而市

场化程度高、竞争充分的环境则更有利于创新涌

现． 统一大市场建设正是激发竞争活力、优化创新

资源配置的关键路径． 在这一背景下，行政垄断规

制深刻塑造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并影响其创

新决策． 一方面，规制措施有助于清除制度性壁

垒，构建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抑制无序与过度竞

争，从而强化市场机制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引导作

用，激励企业依靠创新能力保持竞争优势． 另一方

面，行政垄断规制能够打破地区市场分割与地方

保护，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低效干预与偏向性

扶持，促进要素跨区域流动，以资源优化配置推动

企业提升创新水平． 当前，面对全球不确定性加剧

与国内外多重挑战，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既是

推动经济转型的核心动力，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

的关键举措． 在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厘清政府

与市场关系，构建能够有效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

高标准市场体系，已成为保障我国创新战略顺利

实施的重要制度基础．
基于以上背景，本文从执法实践的视角深入

探究中国的行政垄断规制如何影响微观企业的创

新决策，为法律层面规制行政垄断提供了依据． 本
文以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６ 年的中国税收调查数据作为

研究样本，并依据地方的行政垄断执法案件作为

外生冲击构建多时点 ＤＩＤ 模型，对行政垄断规制

与企业创新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

结果显示，地方在经历过行政垄断执法案件冲击

之后，域内企业的专利申请数得到显著提升，这表

明行政垄断规制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这一

结论在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

成立． 从规制成效上来看，行政垄断规制对企业创

新的促进效应对于行业领导者、非国有企业、地区

司法透明度较高和地区本身市场分割较为严重的

样本更为明显． 同时，本文从市场竞争机制和创新

资源配置效率两个渠道理清了行政垄断规制影响

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 最后，本文的研究也表明，
行政垄断规制不仅能够促进微观企业创新，也有

助于促进僵尸企业出清和激发创业活力，进一步

验证了行政垄断规制带来的市场建设能够促进地

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

在以下三方面：１）从行政垄断规制的视角拓展了

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微观企业发展领域的研究． 已
有文献对如何有效规制行政垄断及其影响经济发

展的机理关注有限，尤其缺乏基于执法实践的经

验分析． 在新发展格局构建背景下，破除行政垄断

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础支撑． 近年来的执

法实践为识别行政垄断的经济效应提供了良好场

景，本文由此切入，系统考察行政垄断规制对微观

企业行为的影响，填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２）丰

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 既有研究多

从城市化、产业政策、税收环境等角度探讨市场环

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６， ７］，而基于行政垄断视角

的分析尚不充分． 本文在理论层面构建了“行政

垄断规制—统一大市场建设—企业创新”的整体

分析框架，为中国情境下政府行为、市场环境与企

业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学理支持；３）
为新发展阶段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微观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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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面对人口红利减

弱、逆全球化与国际形势动荡等多重挑战，发挥超

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内需拉动增长具有重要战

略意义． 行政垄断是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

主要制度障碍． 本文基于行政垄断规制的实践证

据，系统分析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机制，可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１　 理论机制与假设提出

创新活动对于微观企业而言，是获取市场竞

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同时也是推动地

区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８］ ． 然
而，企业的创新活动非常容易受到外部市场环境

和资源配置的影响，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竞争较为

激烈和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更高的地区更有利于促

进企业的创新产出［６， ９ － １１］ ． 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

通过促进资源要素流通、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和减

少企业创新要素错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 而从

行政垄断与统一大市场的关系来看，行政垄断规

制是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执法

手段规制行政垄断能够有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
提升市场化水平，进而促进企业创新． 本文从以下

两个方面阐述行政垄断规制通过影响统一大市场

建设，进而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逻辑，构建整体的

分析框架：
第一，行政垄断规制有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

通过减弱市场分割、强化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企业

创新． 现有研究表明，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能

够有效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促进企业的高质量

发展［１２ － １４］ ． 这主要源自竞争性市场能够通过优胜

劣汰机制淘汰低效企业、吸引高效率企业，促使企

业为了保持市场份额，提升竞争力，不得不通过增

强创新能力实现转型升级． 而在垄断性市场中，较
弱的生存威胁会使关联企业形成“垄断者惰性”，
导致关联企业更倾向于保守的经营策略，寻求短

期的利益和稳定的市场地位，而忽视了长期的创

新投入和发展． 此外，由于缺乏市场竞争的压力和

生存挑战，这些企业可能陷入舒适区，缺乏创新的

紧迫感和动力，导致对高投入、高风险和长周期的

创新活动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投入． 行政垄断规制

能够使得区域内的垄断势力和妨碍市场竞争的机

制体制得到有效清除，进而通过吸引外地企业进

入和新创企业成立强化市场竞争机制［５］ ． 在这样

的环境中，创新能力成为企业维持竞争优势和规

避市场淘汰的关键因素，竞争力不足的企业往往

会因市场的“被动选择效应”面临更大的生存压

力． 根据熊彼特“创造性破坏”理论，这种压力会

转化为创新动力，促使企业通过研发创新来获取

市场竞争优势． 同时，竞争环境的改善也提高了创

新活动的预期回报，使企业的研发决策能够获得

更高的回报． 此外，竞争性市场的建立促进了企业

间的技术模仿和学习，加速了创新成果的传

播［１５］ ． 同时，行政垄断规制有助于打破知识溢出

和技术扩散的桎梏［１６］，充分竞争带来的 “干中

学”效应，能够降低后续创新的边际成本，产生创

新活动的规模报酬递增［１７］ ． 因此，行政垄断规制

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
第二，行政垄断规制有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

通过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促进企业创新． 与其他投

资活动相比，企业的创新活动具有周期长、不确定

性高、投入大等特点，使其更容易受到外部市场环

境的影响． 因此，稳定的现金流和政策支持对企业

的创新活动至关重要［１８］ ． 行政垄断规制有助于减

少政府干预和清除市场壁垒，加速资源要素流通

和市场有效运行，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

业创新发展． 其一，行政垄断规制可以从源头上规

范政府机构的行为，不仅降低了政府对市场资源

的直接配置，也能够清除行政垄断相关企业的政

府隐性担保，政策资源和金融资源的配置遵循更

加市场化的原则，促使银行等金融机构依据企业

实际经营质量和盈利能力配置信贷资源． 统一市

场竞争环境的形成，使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能够

按照边际产出原则自由流动． 这种要素再配置过

程会产生两个积极效应：一方面将资源从低效企

业释放出来，另一方面使高效率创新主体获得更

多资源支持． 因此，行政垄断规制会促使地区内的

金融资源配置逐渐回归正常的市场秩序，非行政

垄断相关企业所获取的政策资源和金融资源均会

上升，能够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形成有效支撑． 其
二，行政垄断滋生的寻租行为会增加企业的交易

成本，企业将资源从研发转向政治寻租（如游说

政府获取特权），降低整体创新效率［１９， ２０］ ． 通过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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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手段规制行政垄断，不仅能减少寻租行为，还能

降低非寻租企业的外部交易成本，提高违法和寻

租的成本，有效震慑潜在的行政垄断和其他扰乱

市场的行为，优化创新要素的配置效率，增加创新

投入［２１］ ． 其三，于良春和付强［２２］ 指出，行政垄断

还会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和效率，不仅引

发技术进步的假象，还会导致国民经济持续依赖

于低效的粗放式增长模式． 行政垄断规制会促进

资源要素和技术成果的广泛流动［２３］，通过发挥我

国超大市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为各种创新

要素通过集聚与交流形成知识溢出、技术扩散等

创新外溢效应提供了可能，也为营造知识创新、技
术创新、创新保护等高质量的创新环境提供了制

度基础．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行政垄断规制有助

于统一大市场建设，起到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和优

化创新资源配置的作用，相应地企业创新水平也

会提升． 由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　 行政垄断规制有助于统一大市场

建设，进而提升区域内企业的创新水平．

２　 研究设计

２． １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下，考察

行政垄断规制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 在数据选

取方面，选取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６ 年中国税收调查数

据为样本． 考虑到原始的中国税收调查数据可能

存在填写错误、数据指标以及部分数据样本前后

识别不匹配等问题． 参考范子英和王倩［２４］ 的做

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以统一样本期间内企业

的纳税号、行业和所属地区信息． 同时，本文也删

除了利润总额大于营业收入、流动资产大于总资

产，以及成本费用率、固定资产比率小于 ０ 等存在

明显登记错误或者不符合会计准则的异常样本．
此外，为了避免极端值带来的影响，本文对涉及的

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１％的缩尾处理． 最终得到

３ ２５７ ６６５ 个企业 －年度观测值．
本文的重点数据为各地区发生的行政垄断相

关处罚案件信息． 行政垄断案件相关数据依据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各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各

级行政单位的各类行政处罚记录进行收集整理．
此外，本文采用的专利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

局”．
２． ２　 变量定义

２． ２． １　 因变量

参考黎文靖和郑曼妮［２５］ 和陈熠辉等［７］ 的做

法，采用企业的专利申请数作为创新的度量指标．
为了缓解专利数据存在的右偏问题，本文以专利

申请数量加 １ 后取自然对数作为企业创新数量

（Ｐａｔｅｎｔ）的代理变量． 同时，将企业的专利申请分

为质量较高的发明专利申请数（ Ｉｐａｔｅｎｔ）与非发明

专利申请数（Ｎｉｐａｔｅｎｔ）作为因变量进行分析．
２． ２． ２　 自变量

企业受到行政垄断案件冲击的影响，具体为

企业所在城市在发生第一起行政垄断案之后取值

为 １，反之则为 ０．
２． ２． ３　 控制变量

参照以往文献［７， ２６］，本文选取如下控制变

量：１）Ｓｉｚｅ 为企业总资产取对数；２）Ｃａｓｈ 为企业

现金持有量除以总资产；３） Ｆｉｘｅｄ 为企业固定资

产除以总资产；４）Ｌｅｖ 为企业总负债除以总资产；
５）ＲＯＡ 为企业资产收益率；６）ＡＴＯ 为总资产周转

率；７） ＩＮＶ 为企业存货占比；８）Ｔａｘ 为企业应纳税

额的对数值；９ ） Ｇｄｐｐ 为企业所在城市的人均

ＧＤＰ；１０）Ｌｏａｎ 为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在地区

生产总值中的占比；１１） Ｓｉａ 为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占比；１２） Ｍａｒｋｅｔ 是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

占比．
２． ３　 实证模型

本文实证采用多时点 ＤＩＤ 模型进行分析，构
建如下实证模型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 ｊ， ｔ ＝ α ＋ βＢＡＭｉ， ｊ， ｔ －１ ＋
　 　 θ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 ｊ， ｔ －１ ＋ ｕｉ ＋ ｚ ｊｎ ＋ εｉｊ （１）

式中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 ｊ， ｔ 为企业创新活动的代理变量，
以企业当年的专利申请总数进行度量． ＢＡＭｉ， ｊ， ｔ －１

是自变量，如果企业所在城市 ｊ在 ｔ － １ 年出现行

政垄断案件，则第 ｔ年及之后年份均取值为 １，反
之则为 ０ ． Ｃｏｎｔｒｏｌｉ， ｊ， ｔ －１ 为包含一系列滞后一期

的企业和地区层面控制变量． 此外，ｕ ｉ 为企业固

定效应，ｚ ｊｎ 为年度和行业交乘固定效应，ε ｉｊ 为随

机扰动项． 本文回归的标准误均聚类至城市

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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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实证结果与分析

３． １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 １ 列示了地区行政垄断规制对域内企业

创新活动影响的回归结果． 表 １ 列（１） ～ 列（３）
为在控制相关固定效应之后只加入企业层面的

控制变量的结果，而表 １ 列（４） ～ 列（６）为进一

步加入地区层面控制变量的结果． 由表 １ 列

（１）、列（４）的结果可知，将被解释变量设定为

企业专利总数（Ｐａｔｅｎｔ）时，核心自变量 ＢＡＭ 的

系数均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 这一结果表

明，地区行政垄断规制与企业的专利产出之间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在表 １ 列（２） ～ 列（３）
和列（５） ～ 列（６）中，进一步区分了企业不同类

型专利申请的结果，分别考察行政垄断规制对

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 Ｉｐａｔｅｎｔ）和非发明专利申

请数（Ｎｉｐａｔｅｎｔ）的影响． 结果表明，地区的行政

垄断规制对企业的两类专利申请均产生了显著

的正面影响． 这表明，行政垄断规制带来的市场

竞争和资源配置优化为企业创新创造了良好的

条件和强劲的动力，进而起到提升企业的创新

水平的作用． 综合来看，表 １ 的结果验证了本文

的研究假设．
表 １　 基准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ａｔｅｎｔ Ｉｐａｔｅｎｔ Ｎｉｐａｔｅｎｔ Ｐａｔｅｎｔ Ｉｐａｔｅｎｔ Ｎｉｐａｔｅｎｔ

ＢＡＭ
０． ０１６∗∗∗

（８． ８１８）

０． ００５∗∗∗

（４． ５１５）

０． ０１５∗∗∗

（９． ４６８）

０． ０１３∗∗∗

（７． １４８）

０． ００３∗∗∗

（２． ７９４）

０． ０１３∗∗∗

（８． １７８）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Yｅａｒ × Ｉｎ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２５７ ６６５ ３ ２５７ ６６５ ３ ２５７ ６６５ ３ ２５７ ６６５ ３ ２５７ ６６５ ３ ２５７ ６６５

Ｒ２ ０． ６４３ ０． ６２７ ０． ６１２ ０． ６４４ ０． ６２８ ０． ６１２

　 注： 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下的 ｔ 值；∗∗∗代表 ｐ ＜０． ０１， ∗∗代表 ｐ ＜０． ０５， ∗代表 ｐ ＜０． １；限于篇幅省略常数项和控制变量，下同．

３． ２　 稳健性检验

３． ２． １　 多时点 ＤＩＤ 估计的平行趋势检验

为了保证 ＤＩＤ 模型的有效性，本文首先进行

平行趋势检验． 以企业所在城市首次发生行政垄

断案件的前一年作为基期，分别设置行政垄断案

件的前 ４ 年（前 ４ 年之前的年份归并到前第 ４ 年）
和后 ４ 年（４ 年之后的年份归并到第 ４ 年）的虚拟

变量，检验行政垄断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动态效应．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 １ 所示，可以看到，在对行

政垄断案件的执法活动之前（ｐｒｅ＿４ ～ ｐｒｅ＿２），所
有回归系数均不显著，且没有明显的随时间变化

的趋势，表明在处理行政垄断案件之前，实验组与

对照组企业的创新产出不存在显著差异． 在行政

垄断案件发生之后（ｐｏｓｔ＿１ ～ ｐｏｓｔ＿４），时间虚拟变

量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这也支

持了 ＤＩＤ 的平行趋势假设．

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

Ｆｉｇ． １ Ｔｒｅｎｄ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ｌｉｎｅｓ

３． ２． ２　 其他检验

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以增强结论的

可靠性：１）安慰剂检验；２）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 法进行

分析；３）使用 ２０１０ 年—２０２２ 年上市公司样本重

新回归；４）以企业所在城市累计处理的行政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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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数加 １ 取对数作为自变量重新估计；５）将自

变量替换为是否发生行政垄断案件且主体受到经

济处罚的虚拟变量进行估计；６）参考权小锋和尹

洪英［２７］ 的方法，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

计专利分别赋予 ３ ∶ ２ ∶ １ 的权重，构建加权专利指

标并加 １ 取对数作为因变量；７）将自变量与控制

变量分别滞后二期与滞后三期进行回归；８）在剔

除国家垄断行业样本后重新检验． 上述检验结果

均支持本文原有结论②．
３． ３　 机制检验

３． ３． １　 市场竞争机制

为检验行政垄断规制影响企业创新的市场竞

争机制，本文首先从企业进入退出视角考察行政

垄断规制对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影响． 统一大市场

建设的核心标志是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 行政垄

断滋生的市场壁垒既限制外地企业进入，又阻碍

低效本地企业退出． 而行政垄断规制通过消除壁

垒、推进市场一体化，可优化企业进入退出机制，
吸引高效外地企业进入并淘汰本地低效企业，从
而促进要素自由流动． 本文借鉴谢贞发等［２８］ 的方

法，将成立三年以内、在 ｔ － １ 期未出现而在第 ｔ 期
出现的企业界定为第 ｔ 期新进入企业；将第 ｔ 期存

在而第 ｔ ＋ １ 期后未观测到的企业，视为第 ｔ 期退

出企业，并分别设置虚拟变量 Ｅｎｔｅｒ 和 Ｅｘｉｔ． 表 ２
列（１）和列（４）的全样本回归结果显示，自变量

ＢＡＭ 均显著为正，表明行政垄断规制显著降低了

市场壁垒，优化了企业进入退出机制． 进一步，行
政垄断规制削弱了行政权力对国有企业的庇护，

既有助于降低民营企业准入限制，也能加速低效

国有企业出清． 为此，分别考察行政垄断规制对不

同所有制企业进入退出行为的异质性影响． 表 ２
列（２）和列（３）显示，行政垄断规制显著抑制国有

企业进入，同时提升非国有企业进入，这一反差印

证了市场进入机制趋于优化． 表 ２ 列（５）和列（６）
则表明，行政垄断规制对国有与非国有企业退出

均具有显著促进效应，且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更为

突出． 由此可见，行政垄断规制在推动缺乏竞争力

的本地国有企业退出的同时，亦吸引了更多高效

率企业进入．
本文也直接考察行政垄断规制对市场竞争的

影响． 采用以企业的营业收入构建的地区 － 行业

层面的赫芬达尔指数来衡量企业面临的行业竞争

程度（ＨＨＩ）并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该指标越大，
表明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越低． 回归结果如表

２ 第（７）列所示，自变量 ＢＡＭ 的回归系数在 １％的

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行政垄断规制会促进市

场竞争，产生明显的竞争效应． 此外，本文也采用

企业层面的勒纳指数（Ｌｅｒｎｅｒ）来度量企业的市场

竞争水平，具体计算公式为 Ｌｅｒｎｅｒ ＝ （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 －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 ／营业收入，该
指标反映了企业销售产品价格与成本的偏离程

度，指标值越大，企业的垄断势力越大，市场竞争

越弱． 回归结果如表 ２ 列（８）所示，核心自变量

ＢＡＭ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行政垄断规制

有效降低了企业的垄断势力，促进了市场竞争，这
也进一步验证了市场竞争机制．

表 ２　 机制检验： 市场竞争机制

Ｔａｂｌｅ 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变量

企业进入 企业退出 市场竞争指标

全样本 国企 非国企 全样本 国企 非国企 全样本 全样本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Ｅｎｔｅｒ Ｅｎｔｅｒ Ｅｎｔｅｒ Ｅｘｉｔ Ｅｘｉｔ Ｅｘｉｔ ＨＨＩ Ｌｅｒｎｅｒ

ＢＡＭ
０． ０５３∗∗∗

（３９． ８９０）
－ ０． ０４６∗∗∗

（ － ８． ８１２）
０． ０５３∗∗∗

（３８． ６４７）
０． ００９∗∗∗

（７． ９８３）
０． ０３８∗∗∗

（６． ７５０）
０． ００９∗∗∗

（７． ５５４）
－ ０． １７１∗∗∗

（ － ３． ８１３）
－ ０． ００２∗∗∗

（ － ４． ２０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Yｅａｒ × Ｉｎ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２５７ ６６５ ２０４ ０２１ ３ ０２２ ９０７ ３ ２５７ ６６５ ２０４ ０２１ ３ ０２２ ９０７ ３ ２５７ ６６５ １ ８５０ ５３４

Ｒ２ ０． ５３１ ０． ６３１ ０． ５２９ ０． ３９１ ０． ４０２ ０． ３９４ ０． ７４８ ０． 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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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 ２　 创新资源配置效率

行政垄断规制有利于克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的政府职能错位、越位和缺位等现象，减少企业的

寻租行为，发挥市场和价值规律的资源配置作用，
在统一规则下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 基于此，本文

首先参考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２９］ 的做法，采用过度投资水

平来度量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 企业的过度投资

水平指标（ Ｉｎｖｅｆｆ）越大则表明投资效率越低，企业

的资源配置效率也越低． 以企业的投资效率为因

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３ 列（１）所示，自变量 ＢＡＭ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行政垄断规制能够

降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提升企业的资源配置效

率，验证了本文的理论逻辑．
其次，本文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角度检验行

政垄断规制影响企业创新的资源配置渠道，具体

通过信贷资源配置与企业融资成本两方面进行回

归分析． 参考周煜皓和张盛勇［３０］ 的研究，采用企

业资金成本相对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偏离程度衡量

信贷错配，构建指标 Ｆｄ（企业利率与行业平均利

率之比），其值越高表明错配程度越严重． 同时，
以利息支出与负债总额之比（Ｆc）度量企业融资

成本． 理论上，行政垄断规制有助于抑制金融资源

向部分企业过度集聚，提升信贷配置效率，从而降

低其他企业的融资成本． 表 ３ 列（２）和列（３）结果

显示，ＢＡＭ 对 Ｆｄ 与 Ｆc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

行政垄断规制不仅缓解了信贷错配，也降低了企

业融资成本，为企业创新提供了资金支持．
再次，行政垄断规制亦可能提升政策资源配

置效率． 该规制可抑制地方政府对特定企业的政

策倾斜，纠正资源配置扭曲，保障各类主体公平参

与竞争． 政府补贴作为引导企业发展的常用手段，
其有效性对企业创新具有重要影响［６， ３１］ ． 为此，
本文构建行政垄断规制与政府补贴的交互项，检
验行政垄断规制是否通过优化政策资源配置影响

企业创新． Ｓｕｂｓｉｄｙ 为企业政府补贴额加 １ 取对

数． 表 ３ 列（４）结果显示，政府补贴变量 Ｓｕｂｓｉｄｙ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且交互项 Ｓｕｂｓｉｄｙ × ＢＡＭ 的

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行政垄断规制优化了政策资

源配置，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最后，行政垄断规制还可通过直接清理与间

接震慑抑制企业寻租，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

释放更多资金用于创新． 借鉴于博和王云芳［３２］ 的

做法，以业务招待费与营业收入之比（Ｒｅｎｔ）度量

企业寻租；参考王永进和冯笑［３３］，以管理费用、销
售费用与财务费用之和占总资产比例（Ｃｏｓｔ）衡量

制度性交易成本． 表 ３ 列（５）和列（６）结果显示，
ＢＡＭ 对 Ｒｅｎｔ 与 Ｃｏｓｔ 的系数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

为负，表明行政垄断规制显著抑制了企业寻租行

为并降低了制度性成本，缓解了这些支出对研发

投入的挤出效应，进而促进企业创新产出提升．
表 ３　 机制检验： 创新资源配置效率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Ｉｎｖｅｆｆ Ｆｄ Ｆc Ｐａｔｅｎｔ Ｒｅｎｔｓ Ｃｏｓｔ

ＢＡＭ
－ ０． ９３４∗∗∗

（ － ６． ３５７）
－ ０． ０２８∗∗∗

（ － ８． ５０３）
－ ０． ００１∗∗∗

（ － ７． ９３９）
０． ００７∗∗∗

（２． ９３８）
－ ０． ００５∗∗∗

（ － ４． ９５８）
－ ０． ４９９∗∗∗

（ － ４６． ４６１）

Ｓｕｂｓｉｄｙ × ＢＡＭ
０． ００６∗∗∗

（７． ００７）

Ｓｕｂｓｉｄｙ
０． ００７∗∗∗

（２２． ９９８）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Yｅａｒ × Ｉｎ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７４９ ４６４ ２ ２５３ ０２８ ２ ３７９ ７８４ ２ ２１４ ４０９ ３ ０５９ １５５ ２ ４８６ ７５６

Ｒ２ ０． ４６３ ０． ４６７ ０． ６０８ ０． ６６２ ０． ７７８ ０． ６８７

３． ４　 异质性检验

３． ４． １　 企业市场地位差异

企业市场地位可分为领导者与追随者，两者

在面临行政垄断规制时会采取不同的创新策略．
通常，行业领导者更倾向于增加研发投入，原因在

于：其一，领导者凭借市场势力与规模占据更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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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强化竞争之后可能动摇其优势地位，从而迫使

其通过研发维持领先；其二，领导者资源配置与风

险承受能力更强，能高效推进研发并借助市场与

品牌优势快速实现创新转化，获得更高回报，因而

在创新不确定性面前仍保持投入．
为了验证这一逻辑，在参考潘越等［３４］做法的

基础上，本文将企业的营业收入位于地区 － 行业

前 １０％的样本定义为行业领导者，其他则定义为

跟随者． 然后设置是否为行业领导者的虚拟变量

Ｌｅａｄｅｒ，并与自变量 ＢＡＭ 交乘进行回归． 回归的结

果如表 ４ 列 （１） ～ 列 （３） 所示，交乘项 ＢＡＭ ×
Ｌｅａｄｅｒ 显著为正，这表明相比于追随者，行业的领

导者在行政垄断规制之后具有更高的创新产出，
这一结论与本文的预期相符．
３． ４． ２　 企业产权性质差异

行政垄断指政府通过政策法规人为限制竞争

的行为． 国有企业因政治关联易获行政庇护与资

源倾斜，常成为行政垄断受益者与实施主体；非国

有企业则面临行政壁垒，承担更高制度性成本． 行

政垄断规制的推进降低了市场壁垒，使非国有企

业能在更公平环境中运营，减少非生产性支出，增
加创新投入． 同时，行政垄断规制削弱地方政府对

资源的干预，推动资源由低效国企向高效非国企

流动，激发后者的创新潜力． 相对而言，国企资源

原本充裕，行政垄断规制带来的边际改善有限，因
此创新促进效应在非国企中更为显著． 此外，从市

场竞争角度看，非国企缺乏行政保护，对竞争更为

敏感． 行政垄断规制加剧市场竞争，倒逼非国有企

业通过创新谋求发展；而国企受政治庇护，竞争反

应相对迟缓，创新水平的提升也会更为有限．
为此，依据企业的注册类型，将企业分为国有

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并设置企业是否为国有企业

虚拟变量 Ｓｏｅ． 然后通过加入交乘项 ＢＡＭ × Ｓｏｅ 进

行回归检验行政垄断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否

存在产权性质差异． 结果如表 ４ 列（４） ～ 列（６）所
示，交乘项 ＢＡＭ × Ｓｏｅ 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０％的水

平以上显著为负． 这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行政垄

断规制更能够促进非国企的创新产出．

表 ４　 市场地位与产权性质异质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４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ｎａｔｕｒｅ

变量

市场地位差异 产权性质差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ａｔｅｎｔ Ｉｐａｔｅｎｔ Ｎｉｐａｔｅｎｔ Ｐａｔｅｎｔ Ｉｐａｔｅｎｔ Ｎｉｐａｔｅｎｔ

ＢＡＭ
０． ０１３∗∗∗

（９． ４９１）

０． ００３∗∗∗

（３． ８５２）

０． ０１３∗∗∗

（１０． ７２１）

０． ０１２∗∗∗

（９． ０６６）

０． ００３∗∗∗

（３． ４２６）

０． ０１２∗∗∗

（１０． ３３９）

ＢＡＭ × Ｌｅａｄｅｒ
０． ０５１∗∗∗

（１５． ８１５）

０． ０４７∗∗∗

（２２． ９７５）

０． ０３５∗∗∗

（１２． ０６０）

Ｌｅａｄｅｒ
０． ０３７∗∗∗

（３３． ３７３）

０． ０２６∗∗∗

（３７． ４４７）

０． ０２８∗∗∗

（２８． ９７７）

ＢＡＭ × Ｓｏｅ
－ ０． ０２６∗∗∗

（ － ５． ３３２）

－ ０． ００６∗

（ － １． ８９５）

－ ０． ０２２∗∗∗

（ － ４． ９７１）

Ｓｏｅ
－ ０． ００７∗∗∗

（ － ３． ８３１）

－ ０． ００５∗∗∗

（ － ４． ４５９）

－ ０． ００４∗∗

（ － ２． ３０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Yｅａｒ × Ｉｎ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２５７ ６６５ ３ ２５７ ６６５ ３ ２５７ ６６５ ３ ２５７ ６６５ ３ ２５７ ６６５ ３ ２５７ ６６５

Ｒ２ ０． ６４４ ０． ６２８ ０． ６１２ ０． ６４４ ０． ６１５ ０． ６１２

３． ４． ３　 地区司法透明度差异

中国现行司法制度存在明显的司法权力地方

化倾向，即地方司法系统在体制与资源上依附于

地方政府［３５］ ． 在这一背景下，司法透明度成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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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行政垄断规制实际效果的重要制度因素． 本文

预期，司法透明度越高，行政垄断规制对企业创新

的促进效应越显著，主要原因如下：１）司法透明

度增强政策承诺的可信度． 高透明度司法体系下，
法律规则清晰、执行可预期，能够强化执法震慑效

应，降低政策不确定性，激励企业增加对长期创新

活动的投入；２）司法透明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高透明度司法体系能够高效审理知识产权案件，
减少企业成果被侵权风险，提升其通过创新获取

垄断租金的预期，进而促进创新投入；３）司法透

明度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高透明度司法增强契约

执行力，引导资源流向高效率创新主体；同时通过

审判公开与法官问责压缩寻租空间，避免行政垄

断规制后租金仅转移至关系垄断者，确保竞争回

归创新导向．
为了验证行政垄断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关系会

受到地方司法透明度的影响，依据“中国社会科

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组”发布的《中国

司法透明度年度报告》整理了各个地方高级人民

法院司法透明度得分 （ ＬＪＰ），并通过与自变量

ＢＡＭ 交乘进行分析． 表 ５ 列（１） ～ 列（３）报告了

相关结果，由交乘项 ＢＡＭ × ＬＪＰ 显著为正可知，
当地区的司法透明度较高时，行政垄断规制对

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会更为明显，这符合本文

的推论．
３． ４． ４　 地区市场分割程度差异

行政垄断程度与地方市场条件紧密相关．
在市场分割程度较高的地区，行政壁垒普遍

存在，严重抑制市场竞争与资源配置效率． 此时，
行政垄断常被用作保护既得利益、限制竞争的手

段． 对其进行规制能够显著改善市场环境，激发企

业为确立新优势而加强技术、产品与管理创新，从
而使行政垄断规制的创新促进效应更为明显． 相
比之下，在市场分割程度较低的地区，市场竞争环

境相对成熟，行政垄断的抑制作用有限，企业创新

更多受市场需求、技术进步等内在动力驱动． 此
时，规制的作用更多体现为清除残余行政壁垒，对
企业创新的直接激励相对有限．

因此，本文认为在地方市场分割程度本身就

较高的地区，行政垄断规制将对地区的创新活动

产生更加显著的影响． 借鉴盛斌和毛其淋［３６］ 的做

法，采用 ７ 大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测算了地级市

层面的市场分割程度（ＭＥＧ），然后采用地级市的

样本初始期的市场分割水平进行交乘分析． 表 ５
列（４） ～列（６）为本部分的相关实证结果，可以看

到变量 ＭＥＧ 与 ＢＡＭ 的交乘项显著为正，表明在

市场分割本身较高的地区，行政垄断规制的创新

效应会更为明显．
表 ５　 司法透明度与市场分割异质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ｅｓｔ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变量

司法透明度差异 市场分割差异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Ｐａｔｅｎｔ Ｉｐａｔｅｎｔ Ｎｉｐａｔｅｎｔ Ｐａｔｅｎｔ Ｉｐａｔｅｎｔ Ｎｉｐａｔｅｎｔ

ＢＡＭ
０． ００６∗∗∗

（３． １５０）

０． ００１

（０． ７６２）

０． ００６∗∗∗

（３． ４４４）

０． ０２０∗∗∗

（１３． ５３２）

０． ００６∗∗∗

（６． ３６７）

０． ０１９∗∗∗

（１３． ８２４）

ＢＡＭ × ＬＪＰ
０． ０５２∗∗∗

（５． ９８１）

０． ０２２∗∗∗

（４． ０２８）

０． ０４９∗∗∗

（６． ３３４）

ＬＪＰ
０． ０１７∗∗∗

（６． ５１６）

０． ０１８∗∗∗

（１１． ３３５）

０． ００７∗∗∗

（３． ０２１）

ＢＡＭ ×ＭＥＧ
１６． ８１５∗∗∗

（１０． ０８０）

５． ５４３∗∗∗

（５． ４４７）

１３． ２６５∗∗∗

（８． ８９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Yｅａｒ × Ｉｎ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３ ２５７ ６６５ ３ ２５７ ６６５ ３ ２５７ ６６５ ３ ０６９ ８９６ ３ ０６９ ８９６ ３ ０６９ ８９６

Ｒ２ ０． ６４４ ０． ６１５ ０． ６１２ ０． ６４４ ０． ６１６ ０．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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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扩展性研究

在验证了行政垄断规制能够促进企业创新的

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地区行业层面的僵尸企业

出清和创业的视角对行政垄断规制带来的经济效

应进行分析．
４． １　 基于僵尸企业出清视角的分析

行政垄断通常被认为是催生僵尸企业的重要

因素之一． 为达成特定经济或社会目标，地方政府

经常通过直接补贴或间接信贷支持，维系本应退

出市场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生存． 地方

政府不当扶持形成的僵尸企业会扭曲资源配置，
抑制市场竞争且挤出正常企业的投资，使部分企

业依赖行政庇护、政企合谋与信贷倾斜得以存续，
最终沦为僵尸企业［３７ － ３９］ ． 行政垄断规制则从源头

上约束政府行为，减少其对市场资源的直接干预，

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 同时，行政垄断规制也有助

于消除相关企业的隐性担保，震慑潜在垄断行为，
促使银行等金融机构依据企业真实经营状况配置

信贷，从而借助市场力量推动僵尸企业出清． 因
此，行政垄断规制有助于恢复地区内正常的市场

竞争与资源配置秩序，降低僵尸企业所能获取的

政策与金融支持，逐步实现市场化清退．
为验证上述机制，参照肖兴志等［４０］ 的研究，

采用 ＣＨＫ 方法识别僵尸企业． 在此基础上，借鉴

王永钦等［４１］的做法，以地级市各行业内僵尸企业

占比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检验． 僵尸企业相关的

回归结果如表 ６ 列（１）所示，自变量 ＢＡＭ 显著为

负，这表明行政垄断规制显著降低了地区 － 行业

层面的僵尸企业占比． 结合前文的结果来看，司法

层面的行政垄断规制对于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确实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这不仅体现在促进企

业创新活动的提升，也促进了企业的去僵尸化．
表 ６　 僵尸企业和创业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ｚｏｍｂｉ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ｒｔｕｐｓ

变量

僵尸企业占比 创业水平

（１） （２） （３）

Ｚｏｍｂｉｅ Ｅｎｔｒｅｐ＿ｎｕｍ Ｅｎｔｒｅｐ＿ｐｅｒ

ＢＡＭ
－ ０． ０１７∗∗∗

（ － ４． ４８９）

０． ２４９∗∗∗

（１４． ０９１）

０． １６６∗∗∗

（５． ７８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ｉｔｙ × Ｉｎ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Yｅａｒ × Ｉｎｄ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１４ ６６２ ２５１ ４２６ ２５１ ４２６

Ｒ２ ０． ３７６ ０． ５９２ ０． ６４６

４． ２　 基于地区创业的分析

公平的市场环境是影响企业家创业决策的关

键因素［４２］ ． 行政垄断规制在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

建设的过程中，也将深刻影响企业家的创业意愿．
行政垄断通常表现为利用公共权力设置不合理定

价、限定经营主体或指定交易对象等，以此限制公

平竞争、阻碍新主体进入，最终导致市场失灵［４３］ ．
对创业者而言，预期的创业成本与收益至关

重要． 在行政垄断盛行的地区和行业，新创企业往

往因政策歧视和既有垄断者的排挤而面临更高经

营风险与更低存活率． 行政垄断不仅直接限制创

业活动，还通过压低预期收益与抬高制度性成本，
削弱地区创业活力． 而行政垄断规制通过清除不

合理的政策壁垒与垄断势力，有助于构建更加公

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使创业者能够获得合理的预

期回报［４４］，进而激发企业家精神． 因此，本文预期

行政垄断规制在促进企业创新的同时，也将提升

地区新创企业数量，增强区域创业活力．
为验证这一逻辑，本文使用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２０ 年中

国地级市层面 ９７ 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的企业工

商登记数据，在城市 － 行业 － 年份维度统计新创

企业数量，构建地区 － 行业层面的新创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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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ｔｒｅｐ＿ｎｕｍ（千家）和人均新创企业数量 Ｅｎｔｒｅｐ＿
ｐｅｒ（家 ／万人）度量创业水平作为因变量进行回

归． 表 ６ 的列（２）和列（３）报告了行政垄断规制对

创业水平回归的实证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

以新创企业数量 Ｅｎｔｒｅｐ＿ｎｕｍ 还是人均新创企业

数量 Ｅｎｔｒｅｐ＿ｐｅｒ 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行政垄断

规制变量 ＢＡＭ 的回归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

著为正，这表明行政垄断规制能够显著提升地区

的创业水平，符合本文的预期．

５　 结束语

本文以中国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６ 年税收调查数据

为样本，考察行政垄断规制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

响． 研究发现：１）行政垄断规制能够有效提高企

业的创新水平，体现在对于行政垄断案件的执法

实践有助于提升当地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这一

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分析之后依然

存在；２）机制检验发现，行政垄断规制主要通过

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和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两条机制

促进企业创新；３）异质性分析表明，行政垄断规

制的创新促进效应存在结构性差异，其在市场领

导者、非国有企业、司法透明度较高以及市场分割

程度较严重的地区表现更为明显；４）扩展性分析

进一步发现，行政垄断执法不仅激发企业创新，还
有助于推动僵尸企业市场出清并提升地区创业活

力，反映出其对经济活力的综合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具有如下政策启示：

１）为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

发展，应持续强化法治在优化营商环境中的关键

作用．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已通过扫黑除恶、知
识产权保护、破产制度改革与反垄断执法等一系

列法治实践，显著提升了市场制度的完备性与执

行力． 本文研究亦表明，依法规制行政垄断有助于

激发企业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 因此，各级政府

应继续依托法治的规范力与约束力，营造更具吸

引力与竞争力的营商环境；２）加快建设全国统一

大市场，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激发经济活力的关

键路径． 本文发现，行政垄断规制主要通过优化市

场环境、抑制寻租与强化竞争等渠道促进企业创

新． 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能够有效分摊企业研发与

服务成本，形成规模经济优势，但当前仍面临地方

保护与市场分割等制度性障碍． 为此，应坚持“破
立结合”：一方面破除各类形式的地方壁垒，清理

歧视性政策与不合理补贴，完善公平竞争审查机

制；另一方面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构建要素自由流

动、企业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助力企业提升技术与产

品竞争力；３）在推进规制行政垄断与高标准市场

体系建设过程中，需重视地区与企业间的差异性．
我国部分区域仍存在国企比重高、市场化程度低、
司法透明度不足等问题． 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
应结合地区市场发育水平、制度环境与企业特征实

施精准施策．对市场分割严重、司法透明度较低的地

区，应通过针对性制度改革拓展经济发展空间，促进

区域均衡发展，增强治理举措的精确性与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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